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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大業失季冬國加 

升土線直下雪冷冰寒住

但： 
:其海： 
在:::聯崖 m■淞選: 風遲道 
摩冒科 
播:驗:遼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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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星，當 
去降: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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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巡
邏
車
搔
私
家
車

婦
死
亡=
一人輕傷

1(
雲
訊)
本
埠
一 
名
投
資
事
業
負
責
人 

駕
小
與
一 
名
値
勤
的
警
車
相
撞
，
結
果
其
妻 

子
不
幸
喪
生
。

警
方
表
示
，
五
十
五
徹
的
奇
高
特
太
太 

,
住
西
雲
高
華
貝
利
吉
街
三
九
九
零
號
，撞 

内
後
頸
部
及
脚
部6
傷
，
送
往
聖
保
羅
醫
院 

後
死
亡
。

五
十
二
歲
的
奥
立
佛
公
司
萤
事
長
羅
勃 

于
深
度

I  
時
駕
車
西
行
，
由
巴
勒
街
左
轉
佐. 

治
西
街
時
，
輿
警
車
相
撞V

該
警
車
由
二
十
四
歲
的
警
員
馬
斯
密
雷 

夫
聪
駛
，
由
巴
勒
街
向
南
行
，
也 

811 
其
他
警 

車
前
往
卡
德
羅
街
興
戴
維
街
附
近
追
踪
一
輛 

超
速
汽
車
，
不
老
發
生
車
禍
。

誤
警
网
撞
上
羅
勃
汽
車
之
客
座
位
門
， 

因
此
其
太
太
重
傷
气
亡
。

•
羅
勃
典
閥 

61葛
雷
夫
及
另
一 
名
同
車
人 

雷
蒙
均
受
經
傷
。

母
子
來
雲
購
聖
誕
物 

四
歲
男
孩
慘
遭
軍
禍 

(
雲
訊
〕
一
名
四
歲
柵
H1埠
男
童
于
週
一 

末
隨
同
母
親
及
姐
姐
來
雲
高
華
購
買
皇
誕
禮 

物
，
不
等
被
車
撞
死
。

警
方
表
示
，
當
他
們
三
人
正
在
緬
街
與 

國
家
街
口
。
馬
路
蜉
，
該
男
童
史
東
曼
走
住 

前
面
，
仆
垂
爲
二
十
鼓
列
治
父
有
年
李
萊
斯 

所
用
气
車
撞
死
。

據
用
他
們
在
市
屮
心
庙
III1'? 
加
伤
準
備
； 

切
車
囘
家 
其
車
停
泊
在
大
北
公
司
鐵
路
局 

火
車
站
，
，
不
幸
遭
禍
。

警
指
出■
駭
男
童
手
提
聖
誕
啲
物
袋
， 

被
車
撞
夫
三
十
尺
遠 
兩
名
護
七
正
巧
經
過 

，r
圖
窓
敕
未
成
，
死
於
中
央
醫
院
。

(
一
揶
成
奥
研
陸
合
衆
社e:>

挪
威
外
交 

«
篆
示
二
蘇
*"
總
毋
高
土
堅
在
北
歐
16-間
之 

際
傅
染
感
冒.
、决
定 «
挪16
之
訪
間
期
縮
短 

丁
天

.<>■
外
交
部
指
出
，
高
土
堅
定
於
今R
提 

游
瓶.蛇
莫
斯
科.;
鳳
  

*1
明
日
返
國
。二
：
• 

」 
■■■■.
高
士
壓
如
病
情
不
重
，
仍
將
関
挪«
 
苜 

19; 布
駆
戴
秽
會
誕
。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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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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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*
明
番
香
港 

力
111<打
公
审
寿
於
風
空
十
乐
訪
附
香
港
。•: 

"
$
輕
状 

LU--疋N
主
断
田
夫
盛
奥
吉
維
陪
同

一
-"/.''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出)
加
口
大
統
計 

局
表
示"
卜
月
份
失
業
，
數
己
随
寒

88冰
雪 

的
興
起
，增
至
五
閥
拾
叁
仟
人
雖
然
直
編
匕

升
，
但
仍
爲
金
年
之
平
均
败 

農 «
及
建
築
業
方
而
仍 

有
部
份
工
作
，
而
常
貿
易
界 

就
業
情
形
改
善
之
際
，
各
工

被
停
工

有
更~

據
統
計
拾
月
中
旬
乙
火 

業
人
數
爲
四
拾
四
由
七
千
人 

一，
夫
年
十
一
中
旬-

失
業
人 

數
爲
四
拾
七
茁
六
千
人
。 

據
估
計
上
月
份
約
有
四 

拾
四
萬
國
千
名
工'
被
停
工 

一；
便
必
工
失
業
率
由
拾
月
份 

之
五
點 
一 增
至
五
点
八
，
去 

一
年
拾
一
月
份
乙
劳
工
失<6

率
爲

：f

点
七
。 

-
詩
省
上
月
份
之
失
業
率
增
至
七
點
一 

中
央
補
助
增
加
工
作
金 

(
云
箕)
中
央
聯
邦
政
府
己
同
意
在- 

億
元
補
肋
金
中
撥
付
九
拾
三
萬0
三
百
四
拾 

四
元
，
作
爲 *
詩
省
各
社
團
南
加
一1
作
機
會
一 

之
補 
to
金
。

人
力
郡
官
員
在 «
項
補
肋
金
批
准
後
表 

示
，
近
幾
過
來
將
有
更
多
的1
作
申
請
人
可 

獲
得
工
作
。

據
太
平
洋
西
岸
人
力
部
負
責
人
麥
克
吉 

爾
指
出
，卅
四
項
計
副
已
殛
通
過
，
可
增
加 

三
白
伍
拾
伽1
作
。

一

二佐治新橋分道行車 

明年市區改交通線

陶
杜
曾
倒
匿
臣
總
班
提
出
有
關
加
拿
大. 

在
經   

?11 與
政
話
匕
的
要
求
，
但
不
加
考
慮
即
「 

被
匿
豚
襄
參
个

'.
—

一
對
於
聖
氏
在
八
月
十
五
日
宣
佈
征
收
百
、

份
之.r
本
整  

^

而
使 

011拿   

A:造
成
奮
才
詹. 

優
之
問
累̂

加
瓢•
輩"
將
在
近
期
内
叫 

决
該
隙蘇

套
船
降
落
火
星
厂 

像
訊
饕
失
去
聯
产
一

(
雲
訊)
也
不
新
建
之
佐
治
曲
高
架
橋 

於
新
年
開
欣
雙
橋
通
本
後
，
市
中
心
區
交
通 

有
所
改
變
，
雲
埠
交
通
安
全
委
員
會
已
發
行 

-
建
魅
色
小
册
子
，
供
駕
車
人
參
考
。

■0

-•;
'-::
二".
二♦:   

..-二 
:--

篆
馨=

加

拿

大

主i
國

賣

監

視

停

戰

 

「

停

戰

撤

軍

 

Il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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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
卅
三
國
璇
名.濃
漠
付
諸
義
决
時
。
亠0
独
饅
贊
成3
十
一
国
反
對
，金
棄
權6
、 

父
了
法
及
其
他
專
國
棄
權Y

-S由
茨
画
永
世
項
議
集
鰻
沒
領
嘲
制
履
行
询
力
倉
，
蘇
硬
集
團

通
用
公
司
召
回
汽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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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此
次
投
票
的
結
果
，
是
反 

R

 8
D
;

均
感
覺
到
各
手
主
權
的
尊
嚴
是
小
可
一 

唾T

凍  

"* 
侵
犯
，
而i

律
—1

」 

一
血
匚
一:

據
一
位
靈
通
觀
祭
家
答
覆
記
者
時
稲4
 

T
6d等
蘭
理
會

擊
富
事
i

姿

二

召
i

-

i

i

—

六
十
警
 

}

ieh
shC
M
*
J
.
如
仍
無
决
策•
則"
移
交
聯
國
大
會
處
理
， 

:
?

京
5.8簷

:

恐
塞
票
遮
备
决
冠
行
動
0

—

篇.
慰

還
蘇
聯
昨
曾
向
聯
犬
费
建
，
主
漲
停
戰
筏
一" 

献
求
胃
解
樂
!
米

讓

版

藤

適
 

矗
蘇
逐
團
除
羅
馬
尼
亞
之
外V
面
度
一
，不
抵
：1
 

关1
在
辯
論
期
間
譯
加
拿
大
及
巴
基
斯
坦
皆y
r
。 

，于
族
由
避
國
滅
昼
盈
視
悠
難
住
飾
抖
如
鳳
似
二
卷 

乎
爲
今
後
聯
國
取
採
行
動
而
舖
路
，
以
及
派 
六
， 

■
蜀
 M
駐
東
巴
邊
境
遍
毋
做
号̂

^
瓢
然
爨

二
一

一■
置1

反
作
用
設
備,

(
»
彩
埠
美
聯
祉
雷)
美
國
通
用
音
車 

公
軌
第

■,■<f
項
：i

國
大
車
史
上
最
大
數
量
的

%

.**: 雪
触   

W1 汽
电
装
窓
tor
lh反
作
用
設
備
，一以 

.
斷
陶
佣
公
洵
選
遮
施
北
板
作
用
之
裝
頂 

WM
嬖
同
負
那
.
法
*
主
均
將
接
借
通
湧 

福
溶
京
津
頂■
决
亦
以.最
快
的
速
度
供
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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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--
.-:..
:;-.

工

标

6
， 
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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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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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民
产
席
裝
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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奈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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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六
九
年
之
雪 

1
蘭
爲
華
E
篇一：厌.k

九
六
七
年
至
二
九 

一
而
蘇
命
需
臺
聯
大
展
開
第
興
二

/1司
怨

辱
方

坦
另
8

， 

i
-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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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耳
溪 

萌
芈
岳
高
當.尉
决
您
田
可
不
廓
軍
方
之
干
漩 

荐*
給
於
跌
治
家
斯
國
會
議
員
機
會
，解
 

之
」

.#
阻
止
冲
通
本
改
革
的
保
守
黨
攻
耍
指 

出
，土
四
容
电
毒
部
長
總
餅
職:
軍
方
曾
支 

持
伊
用
總
演
演$

:
 
軍
方
掌
權
將
領
曾
於
三
月
提
出
警
吿
，

.，二
謀
盘
年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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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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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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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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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民
的
生
命
0: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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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盯
一
覆
女
東
巴
腹
地
一 

y2

: 

—新
德
里
消
息
：
晚
官
方
報
告
謂
，
印一軍 

-

失
寮
向
束
船
I

芋
現
萤
I

小 

，軍
攻
陷
未
什
米
爾
南
部
琴
陂
印

:3:陣
地
0
巴
-: 

國
海
控
叫 
''.X- 
匿
齊
平
淋
羅
自
食
弟
果
。
评

弁
!- 
母月=
元七目五〔 

.
每
季
天
元
二.
毛
五 

半
年
十
天
完
五
毛 

_̂
J21JJ1_J:J@

1  

毒5
 
七
元 
五
毛 

半
年 
干:
五一元

加費
 

價目 裹

瞰
後
通
歌
郵
謝
能
守
第
綱
理
飢
美
雷
辭
職
。 

」七
•
耳
：̂
股
蔓
參
能
總
一
長
塔
格
馬
克
曾
於 

l
i
i
B
i
i
 

題■
，
遼
加
藤
議♦
「
龍
同
意
暫
時
接
管
，
待

.•̂
^
繭沮
慶   

ly--
中相蜘

金
曼
天
即
尊 <
■
雨
域.雪
：五。

「
盅

兩
噜
喜
囁!

話
噂
M

i

l

:

 

~ 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第) 
奥
太
瓦
與 
段
相
距 
一 千
三
百
里
的
採
用
無
線
電
轉
接
。 

一日
一
養
之
間
皆
首
次
通
需
話
尊
亩
日
常
力
腐
熏
之
您
卷
導
一
萬
三
汗
餘
宀
 

海
發
逸
風
浪.，
基
到
相
當
阻
即
；
逢
:

二
1

一
鬱
二
；
二
"
 

中
加
電
話
開
篇
，
原
定
昨
日
上
午
九
時 

加
政
府
交
通.部
長
史
丹
保
里
首
次
與
北• 

队
北
京
一
卜
使
十
陋
，
開
始
接
駁
瓶
寶
京
融
我
恥
務
離
期
能
太
牝
通
汗
私
，曹
謂
.三
騎
"

一
無
巴
痴
邸
维
羣
機
之
二
十
八
歲
男
子 

「
一
，
小
畤./i
作
'
然
後
由
變
方
的
交
诵
部
長
』

先
生
，.此
次
可
瞿
靠
标
版,
但
我
希
冢:
詹
凱
汇
已
版
實e

圖
布
号
.遡
捌
及
俘
擄
人 

,
二
..首
次
互
涌
電
話
。
世
瓯
邮
眼
，H

因
束
貢
與
』麻
不
久
便
ne 或
誰
痴
窗
大
一
前
我
們
不
呼
要
、 

《北
京
之
間
的
高
週
邳
線
备
環
8!■大
舔
民
影
？

fa*福
話
相
談
。三

二

：
：

一
；

/<.1

， 

。 

• 

鍾
氏
答
覆
的
證
話
，
又
因
大
氣M
 再
度-
航
空
飞
同
保
靈
七
二0
型
噴
射
客
機
，
幷
擄 

入
加
次
建
經
空
次
4
.

二
.
漢
/

阻
雪
誕
』
"

聽
名
謳
饗
.
麻
厘
 

看
至
滿
地
利
，
採
用
微
粒
電
波
，
弍③
滿
地
；

請
実
聲
一
'«5可
:

了"
二
二
：
泊
 

"

至
毒
紫
用
鑫
队
手
三
一
塞
埠
至
一
可
史
映
能
曾
對
"

簿
辦
徐
罢
. 

窦
戚
泰

1-,

察
系
線
1

，盤
到
部
長
室
1

1

1

正,

容
修
睨

騎刼巴國客機男子一 

一包豪桜一一項罪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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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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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一
黎
蔭
透
祀
能
:-
在
此
間
奥
$.
  
機
囁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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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Y
S

質
等
三
項
療S
F
?

爲
知
置
企
剛
騎
知 

-•- 
架
巴
基
斯
坦 
際

重
三
步
七
容
旗
客
與
彼
感
作
A"質
，
耍
乘
有 

關
單
位
立
即
供
應
二
十
噸
藥
品
救
清
在
印
度 

菱1
:
1
1
1
 

僚
後
經
假
扮
機
塌
服
務
人
員
之
善
察
制

^
i
w
B
^
^
 

雲
戲
院
 

■
一
?;《
‘遭遡 ink 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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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浦
通
璃
卜
週
：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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駿
極
小
册
，
可
向
各
大
百
賀
公
司
，
停 

引
埸
及
汽
車
檢
食
站
索
収
。

.
市
中
.1.1 
區
交
通
8'換
之
路
線
如
后
： 

(
- )
由
巴
動
街
及
必 
«| 街
間
之
片
打 

街
，
改
爲
双
行
道
立
、
■

(
二)
必
地
姪
及
巴
勒
街
間
之
敦
士
苗 

街
，
恢
復
西
向
單
行
道•

. 
(
三
)
由  

11!g
街
至
必
地
街
間
之
佐
治 

西
街
，
改
自
東
向
寧
行
道
，由
李
察
街.今 
III 

出
街
間
，
柬
间
四
線
通
旧
，
西
g
僅
小
線
通 

車
。

四
架汽車連環相 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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